六、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辦理輪調式建教合作班職業技能訓練採計學分及成績考查基準實施辦法
102年2月18日101學年度第2學期期初校務會議通過
壹、依據：
一、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
二、職業學校學生成績考查辦法。
三、本校學生學期成績考查要點。
貳、目的：
一、有效教學評量，落實建教合作教育功能。
二、使學校教育與產業需求密切接軌。
三、使學校教育與建教合作機構教育能良好銜接契合。
四、使建教合作機構教育能搭接正常體制教育，實施學年學分制。
參、考查對象：
以「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三條條文之建教生為對象。
肆、考查人員：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及其相關規定，由本校辦理建教合作班類科之專業科目教師負責建教生之成績考查事項。
伍、考查項目及基準：
建教生成績考查及成績計算比率，分下列四種：
一、工作知識與技能佔50%（其中工作技能佔40%；訓練週記佔10%）。
二、工作品質與效率佔20%。
三、職業道德佔10%。
四、職場綜合表現佔20%（由建教合作機構考查）。
陸、考查方式：
一、批閱訓練週記。
二、口頭問答日常考查。
三、現場實際觀察。
四、檢閱建教生訓練計畫。
五、參閱建教合作機構人員對建教生之考評結果並交換意見。
柒、考查原則：
職業技能訓練成績考查應檢視職業技能訓練計畫排定工作崗位及職場教育訓練技能項目與進度內容，並參酌學生身心發展與個別差異，需兼顧建教生對於職場技能學習項目之認知、技能及情意等結果，採擇多元適當之方法為之。
捌、成績計算及其基準：
建教生成績考查以學期（輪調期間三個月）為單位，採百分計分法，以一百分為滿分，六十分為及格。得採下列標準轉換為等第記分法：
一、九十分以上至一百分為優等。
二、八十分以上未滿九十分為甲等。
三、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為乙等。
四、六十分以上未滿七十分為丙等。
五、五十九分以下為丁等。
玖、申請重補修流程及實施方式：
一、上課地點：於本校辦理。
二、辦理時間：利用學生在校期間辦理重補修，欲申請重補修學生必須事先向教務處提出申請並繳交學分費用後始完成報名。
三、上課內容：職業技能訓練學分之重補修課程內容，以建教生就讀類科之專業實習科目為範疇，其進度由專業科目教師定之。
四、上課方式： 

(一)專班重修：重修學生人數達二十人以上者，由學校開設專門班級，讓學生重新修讀，每一學分之授課時數最少必須達十八小時。
(二)自學輔導：重修學生未達前款所定人數者，由教師指定教材，供學生自行修讀並安排面授指導，每一學分之授課時數最少三小時。
(三)隨班修讀：學生得於修業期限內隨其他班級課程修讀。
五、重修之成績，其採計方式如下︰
(一)其重修成績及格之科目，授予學分，其成績依及格分數登錄。
(二)重修成績不及格之科目，不授予學分，其成績得就重修前後成績擇優登錄。
(三)重修期間學生缺課節數達該科目重修教學總節數三分之一者，不予成績考查，並以零分計算。
拾、學分授予基準：
每一科目學期成績及格即授予學分。
拾壹、附則：
關於建教生之職業技能訓練成績考查及學分採計實施事宜均依據本辦法辦理，其相關成績表冊應依本辦法內容另定之。
拾貳、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呈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同。
